公开选择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公告

依据仙政文［2005］192号的规定，公开选择                               

                                   招标代理机构。拟采用公开报名，实行公开抽签确定一家招标代理机构承担以上项目的代理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简介

1、名称：                                 
2、地点：                                 

3、总投资额：约       万元

二、代理范围

编制项目施工及监理招标公告、文件、资格审查文件、招标答疑、预算、清单等相关文件，经有关部门备案后送交相关有形市场媒体网站或仙游县招投标中心网发布；组织开标、评标并发布评标结果公示；提供相关业务咨询、协助签订合同等招标全过程服务。（注：编制预算时应把土石方、混凝土预制构件、电梯安装、金属门窗、预应力、无损检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七个种类的工程量随总承包工程一并预算在内。”）

三、代理服务费

工程施工及选择监理招标的招标代理服务费按照国家计委（计价格[2002]1980号）文规定收费标准的80%计取（以中标价为计费基价含预算费、专家评审费、交通费及工作餐餐费等有关费用，不包括场地使用费、交易服务费），若招标失败重新招标，不再追加代理服务费。代理费在施工招标合同签订后全部付清。

四、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按照莆田市建设局（莆建管【2010】12号）文和（莆建管[2010]20号、莆建管[2012]46号）规定以总公司名义在莆田市建设局通过备案登记的外地招标代理机构；或已在福建省建设厅办理备案登记的招标代理机构莆田分支机构。资质证书年检合格的（换证时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具备工程招标代理有效资质。

2、在莆田市工商注册的招标代理机构；

3、自2011年3月1日起，凡在莆田市招投标中心网或仙游县招投标中心网被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曝光的招标代理机构。若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己有明确限制招标代理活动时间的，按行政处罚时间限制其招标代理活动。

五、应提交的材料

1、企业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到仙游县招投标中心报名。若为2010年备案后初次参加仙游县内代理项目抽签的代理单位须再提供企业资质证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莆田市备案材料、投标保证金在仙游县招投标中心报备的缴款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参加报名的须随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以上报名材料于20   年  月  日至2014年  月  日10:00时（三个工作日）止到县招投标中心报名，逾期不予受理。

六、抽签确定中标单位

由业主对招标代理机构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对（若报名招标代理机构超过15家，则随机抽取7家后进行材料核对，其余招标代理机构材料予以当场退还，不参加下轮随机抽取），从符合资格条件中按公开随机的原则，确定一家为该项目的代理机构。
公开随机抽取程序按第一轮由业主按招标代理签到的顺序号做为原序号，由业主抽取七个入围号与原序号相对应的为入围单位。第二轮由入围招标代理机构按入围的先后顺序抽取对应号，第三轮由业主抽取中标号与投标人对应号相同的中标单位。
符合本公告要求的投标人为合格投标人，经审查若合格投标人只有一家的直接确定为中标人；若合格投标人两家及以上的按抽签确定中标人；若报名截止时无合格投标人，招标人将自行选择招标代理单位，招标代理费按本公告规定计取。
七、招标代理工作要求

1、中标的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在抽签确定后3天内与业主分别签订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不得以分支机构名义签订），由于招标代理机构原因造成逾期不签订合同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限制其在仙游县内招标代理的抽签资格一个月，业主重新发布代理公告选择招标代理机构。

 2、若中标的招标代理机构因其自身原因未能按要求完成招标代理任务，招标人有权少付或拒付招标代理费；招标人发出整改通知书后代理机构仍未整改的招标人可单方面解除代理合同，并报主管部门限制其在仙游县招标代理项目的抽签资格（从被解除代理合同之日起六个月内），招标人可直接委托有资质的代理机构替代。

 3、中标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在合理时间内完成招标文件、资格后审文件、招标答疑，并送有关部门备案并发布招标信息。组织开标、评标并发布评标结果公示。提供相关业务咨询并协助业主签订合同。

4．工程量清单误差导致工程预算价误差（以有关文件规定的审核单位审核结果为准）不得大于±3%；否则按仙审〔2014〕4号文件规定处理。

5、根据《仙游县审计局关于工程预（结）算审计送审资料应知事项的函告》（仙审〔2012〕59号）等要求，项目送审时应提供工程预（结）算电子文档（含预算书或结算书、工程量计算书、钢筋计算书），预结算清单内容需经甲方确认，如有修改，修改过程不另行计价。建筑、装饰、安装、市政、园林绿化工程使用“晨曦软件”计量计价；公路、桥梁工程使用“同望软件”计量计价。

八、抽签时间：2014年   月   日10时00分，抽签时必须由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审查合格的委托代理人参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设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注：本公告电子文档发送至县招投标中心邮箱395740553@qq.com，联系林先生电话13850218996发布，抽签时建设单位人员参加抽签。
